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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第四十三届会议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4 日，巴黎 

议程项目 11(a) 

《京都议定书》下的方法问题 

执行第 2/CMP.7 至第 4/CMP.7 号决定和第 1/CMP.8 号决定 

对先前关于《京都议定书》、包括关于《京都议定书》 

第五、第七和第八条所涉的方法问题的决定的影响 
 
 
 

  执行第 2/CMP.7 至第 4/CMP.7 号决定和第 1/CMP.8 号决定对

先前关于《京都议定书》、包括关于《京都议定书》第五、第

七和第八条所涉的方法问题的决定的影响 
 
 

  主席提出的订正结论草案 
 
 

  增编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建议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第四十三届会议作为建议提出下列决定草案，供作为

《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和通过。 

 
 

  决定草案 -/CMP.11 
 
 

  执行第 2/CMP.7至第 4/CMP.7号决定和第 1/CMP.8号决定对先前关于《京

都议定书》、包括关于《京都议定书》第五、第七和第八条所涉的方法问

题的决定的影响，第一部分：与核算和报告有关的影响及其他相关问题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忆及《京都议定书》第五、第七和第八条， 

 并忆及第 2/CMP.6、2/CMP.7、3/CMP.7、4/CMP.7、1/CMP.8 和 2/CMP.8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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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到第 11/CMP.1、13/CMP.1、15/CMP.1、16/CMP.1、18/CMP.1、19/CMP.1

和 27/CMP.1 号决定， 

 1.  决定，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在第 1/CMP.8 号决定附件一

所载《多哈修正案》生效之前，本决定及第 2/CMP.8 号决定中凡提到附件 A、附件

B、第三条第 1 款之二、第 1 款之三、第 1 款之四、第 7 款之二、第 7 款第三、第

8 款、第 8 款之二、第 12 款之二和第 12 款之三以及第四条第 2 和第 3 款，除另有

说明者外，均应理解为指《多哈修正案》所载条款和附件，在《多哈修正案》生效

后，则应理解为指经修正的《京都议定书》中的相关条款； 

 2.  并决定，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第 13/CMP.1、15/CMP.1、18/CMP.1 和

19/CMP.1 号决定应比照适用，但在第 1/CMP.8 和 2/CMP.8 号决定及本决定另有明

确规定者除外； 

 3.  澄清，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除本决定另有明确规定者外，第 13/CMP.1

号决定及附件一和附件二关于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或缔约方的提法均应理解为指作

出附件 B 第三列所定承诺的附件一所列缔约方； 

 4.  并澄清，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除本决定另有明确规定者外，第 13/CMP.1

号决定及附件一和附件二关于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或缔约方的提法不适用于未作出

第二承诺期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承诺的附件一所列缔约方； 

 5.  决定，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以下修改应适用于第 13/CMP.1 和 15/CMP.1

号决定： 

(a) 凡提到第三条第 1 款均应理解为指第三条第 1 款之二，但第 13/CMP.1 号

决定附件第 12(e)和 47(h)段除外； 

(b) 凡提到第三条第 7 和第 8 款均应理解为指第三条第 7 款之二、第 8 款和第

8 款之二，但第 13/CMP.1 号决定第 4 段除外； 

(c) 凡提到第一承诺期均应理解为指第二承诺期，但第 15/CMP.1号决定第 3(e)

段除外； 

(d) 凡提到第三条第 3款之下的活动和第三条第 4款之下的选定活动均应理解

为指第三条第 3 款之下的活动、第三条第 4 款之下的森林管理和第三条第 4 款之下

的任何选定的活动； 

(e) 凡提到《经修订的 1996 年气专委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或第 15/CMP.1

号决定中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良好做法指导意见和不

确定性掌握》均应理解为指通过“《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编制指

南，第一部分：《气候公约》年度温室气体清单报告指南”和《2013 年经修订的从

〈京都议定书〉中产生的辅助方法和良好做法指导意见》实施的《2006 年气专委国

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下称《2006 年气专委指南》)；提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良好做法指导意见和不确定性掌握》第七章应理解为指

《2006 年气专委指南》第一卷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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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凡提到第 16/CMP.1 号决定均应理解为指第 2/CMP.7 和 6/CMP.9 号决定； 

 6.  并决定，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第 15/CMP.1 号决定第 3(b)段应替换为： 

3(b)  该缔约方没有包含关于附件 A 某一源类别(定义载于《2006 年气专委指

南》第一卷第四章)的估计数，此种源类别单独构成该缔约方累计排放量的 7%

或更多，累计排放量界定为：在该缔约方最近经过审评、包含《京都议定书》

附件 A 所列源估计数的清单中所提交的各种气体和源的排放量的累计数； 

 7.  进一步决定，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第 14/CMP.1、17/CMP.1 和 6/CMP.3

号决定不予适用； 

 8.  决定未作出第二承诺期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承诺的附件一所列缔约方

应提供信息，说明将把《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4 款之下的哪些自愿活动纳入报告，

最迟为 2016 年提交的年度清单； 

 9.  通过对附件一所列《京都议定书》第七条第 4 款下分配数量核算模式1 的

修订； 

 10.  忆及，按照《京都议定书》第四条，凡订立协定共同履行其依《京都议

定书》第三条规定的承诺的缔约方，假如其依附件 A 中所列温室气体的合并的人为

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总量超过其分配数量，就应对该协定中载明的其自身的排放水平

负责； 

 11.  决定，每个订立协定共同履行其依《京都议定书》第三条协定的承诺的

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依照《京都议定书》第四条的规定，在按照第 2/CMP.8 号决

定提交的便利计算分配数量的报告中说明是如何确定该决定附件一所列信息、适用

第三条第 7 款之三包括其技术执行和第 1/CMP.8 号决定第六节的。这种解释说明应

详细介绍使用的方法以及缔约方为联合执行以下规定可能采用的任何相关的假设： 

(a) 适用第 1/CMP. 8 号决定第 23-26 段； 

(b) 根据第三条第 5 款、第 7 款之二、第 8 款和第 8 款之二计算基准年排放量； 

(c) 根据第三条第 7 款之二、第 8 款和第 8 款之二计算这些缔约方的分配数量

以及根据第四条第 1 款所订立协定中列出的为每个缔约方分配的排放水平； 

(d) 根据第 11/CMP.1 决定、第 1/CMP.8 号决定第 18 段和本决定计算的这些缔

约方的承诺期储备； 

(e) 依照第 2/CMP.7 号决定附件第 13 段的应用和计算； 

 12.  通过附件二所载关于第二承诺期报告《京都议定书》单位的标准电子格

式和报告规则，以便根据第 1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11 段的要求进行报告； 

 13.  决定每个作出附件 B 第三列所定量化的限制或减少排放承诺的附件一所

列缔约方应每年以标准电子表格的形式向秘书处作出电子报告；对任何非量化性的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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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应另行提交报告；除另有说明者外，缔约方应提交前一日历年(根据协调

世界时)的信息，称为“报告年份”(例如，在 2017 年以标准电子格式提交的材料中，

“报告年份”应为 2016 年日历年)； 

 14.  还决定，未作出附件 B 第三列所定量化的限制或减少排放承诺的附件一

所列缔约方应继续提供关于其国家登记册或其中变动的信息，包括关于登记册内各

种单位的信息，途径是在按照第 13/CMP.1 号和第 15/CMP.1 号决定及本决定附件一

提交第二承诺期清单时，提交标准电子格式的表格，只要其登记册在相关日历年的

任何时间连接到国际交易日志； 

 15.  并决定，在第二承诺期，每个作出附件 B 第三列所述量化的限制或减少

排放承诺的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按照第 2/CMP.8 号决定第 5 段的要求，在提交第二

承诺期第一份年度清单提交材料的同时，还应提交用于第二承诺期的报告《京都议

定书》单位的第一份标准电子格式； 

 16.  进一步决定，作为收益分成发放分配数量时要以最透明的方式进行，同

时考虑到国际层面的环境完整性； 

 17.  还决定，如附件一所列某一缔约方依照 27/CMP.1 号决定附件第五章第 5(b)

段进行纠正型交易，以反映对遵约委员会采用的汇编和核算数据库的纠正，为避免

双重计算，应在根据《京都议定书》第八条对纠正型交易进行审查并解决任何执行

问题之后，对汇编和核算数据库中的信息作适当的修正； 

 18.  并决定，用于《京都议定书》第八条下清单审评所涉机密信息处理的业

务守则也用于《京都议定书》第八条下的分配数量信息审评； 

 19.  请国际交易日志管理人开发一份应用程序，便利提交以上第 12 段所述标

准电子格式，并在 2015 年年度报告中报告关于这一应用程序开发和测试的进展情

况； 

 20.  通过附件三所载用于第二承诺期的“《京都议定书》第七条规定信息编制

指南”2。 

 

__________________ 

 
2
 第 15/CMP.1 号决定，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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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京都议定书》第七条第 4 款规定的分配数量核算模式 
 
 

  总体规定 
 

 

1.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将第 13/CMP.1 号决定第 2 段改为以下文字： 

2.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在依照第八条完成报告初始审评后，为便利按照第

2/CMP.8 号决定第 2 至 4 段的规定根据第三条第 7 款之二、第 8 款和第 8 款之

二计算分配数量，并解决与第五条第 2 款所述调整或第三条第 7 款之二、第 8

款和第 8款之二之下的分配数量有关的任何执行问题，按照第三条第 7款之二、

第 8 款和第 8 款之二计算出的每个缔约方的分配数量应记录至第 13/CMP.1 号

决定附件第 50 段所述用以对排放量和分配数量进行汇编和核算的数据库中，

并应在第二个承诺期内保持不变。 

 
 

 一. 模式 
 
 

 B. 依照第三条第 7 款之二、第 8 款和第 8 款之二计算分配数量1
 

 

 

2.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将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5 段改为以下文字： 

5.  按照第三条第 7 款之二、第 8 款和第 8 款之二，承担附件 B 第三列所定承

诺的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在 2013年至 2020年即第二承诺期的分配数量应等

于附件 B 第三列中为其规定的《京都议定书》附件 A 所列各种源的人为温室

气体二氧化碳排放当量基准年或基准期累计数乘以 8 的百分比，同时应考虑到

下列各项： 

(a) 基准年应是 1990 年，但以下缔约方可以例外：按照第三条第 5 款选

择了 1990 年以外的一个历史基准年或基准期的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缔约方；

按照第三条第 8 款选择 1995 年作为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和六氟化硫的合

计排放量基准年的缔约方；按照第三条第 8 款之二选择 1995 年或 2000 年作为

三氟化氮的合计排放量基准年的缔约方； 

(b) 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通用报告格式表中所载《《公约》附件一所列

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编制指南，第一部分：《气候公约》年度温室气体清单报

告准则》(下称《气候公约》附件一清单报告准则)
2 第 4 类之下的所有源排放

量和汇清除量)在基准年或基准期内构成温室气体净排放源的缔约方，应在该

基准年或基准期的排放量内计入该基准年或基准期内土地利用的变化产生的

__________________ 

 
1
 除本附件中另有说明者外，附件中以下各节标题沿用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中相应各节的标题

编号。 

 
2
 第 24/CP.19 号决定，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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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人为二氧化碳排放当量与汇清除量之差(所报告的与森林转化(毁林)有关

的所有源排放量减去汇清除量)； 

(c) 按照第四条就共同履行第三条之下的承诺缔结了协定的缔约方应使

用该协定为每一方规定的排放水平，而不使用附件 B 第三列为其规定的百分比。 

3.  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6、7 和 8 段对第二承诺期不适用。 

4.  在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8 段之后增加以下各段及章节标题： 

8 之二.  第 2/CMP.8 号决定第 2 段所述便利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7 款

之二、第 8 款和第 8 款之二计算分配数量的报告中除第 2/CMP.8 号决定附件一

清单所列信息外，还应载有下述补充信息： 

(n) 依照第三条第 7款之三并根据以下第 8款之三和第 8款之四计算的第

二承诺期分配数量与上一承诺期前三年平均年排放量乘以 8 之差。 

 
 

    B 之二. 依照第三条第 7 款之三的注销 
 

 

8之三.  第三条第 7款之三中提到第二承诺期的分配数量应理解为指根据第三

条第 7 款之二、第 8 款和第 8 款之二计算的第二承诺期分配数量。 

8 之四.  为第三条第 7 款之三的目的，注销的单位应为缔约方为第二承诺期发

放的分配数量单位(AAU)。 

8 之五.  如缔约方根据第三条第 7 款之三实施了注销，则第 11/CMP.1 号决定

附件第 6 段所述该缔约方第二承诺期的承诺期储备不应低于其第一承诺期前

三年平均年排放量 8 倍的 90%或是其最近审评清单中排放量 8 倍的 100%，以

数值较低者为准。 

8 之六.  第 1/CMP.8 号决定第 25 段提到 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且未根据《京都

议定书》第四条联合履行其在第三条之下承诺的缔约方的分配数量应理解为指

根据第三条第 7 款之二、第 8 款和第 8 款之二计算、并依按照本决定修订的第

13/CMP.1 号决定第 23 段之三注销的配量单位调整后的第二承诺期的分配数量。 

8 之七.  对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且未根据《京都议定书》第四条联合履行其在

第三条之下承诺的任何缔约方，如其在第 1/CMP.8 号决定中所述分配数量指根

据第三条第 7 款之二、第 8 款和第 8 款之二计算、并依按照本决定以上第 8 段

之六修订的第 13/CMP.1号决定第 23段之三注销的配量单位调整后的第二承诺

期的分配数量，则该缔约方不得从其上期盈余储备帐户中转让单位到上期其它

盈余储备帐户，但可按照第 1/CMP.8 号决定第 25 段和以上第 8 段之六的规定

将上期盈余储备帐户中的配量单位用于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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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记录按照第三条第 7 款之二、第 8 款和第 8 款之二计算的配量 
 

 

5.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在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9 和 10 段后分别加以下各

段： 

9 之二.  在进行了第八条之下的初始审评并解决了任何与调整或按照第三条

第 7 款之二、第 8 款和第 8 款之二计算配量有关的履行问题之后，附件一所列

每一缔约方第二承诺期的配量与其在前一承诺期前三年平均年排放量乘以 8

的任何正差应记录在第 13/CMP.1号决定附件第 50段所述用于汇编和核算排放

量和配量的数据库中。 

10 之二.  一旦记录到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50 段所述汇编和核算数据库

中，每一缔约方根据第三条第 7 款之三将注销的数量在第二承诺期内应保持不

变。 

 
 

 D. 为核算遵约评估而增减按照第三条第 7 款之二、第 8 款和第 8 款之二计

算的配量 
 

 

6.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在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11(d)段后应加以下内容： 

11(d)之二.  某一缔约方从其它缔约方上期盈余储备帐户购买 AAU 的任何行

为都必须遵守第 1/CMP.8 号决定。 

7.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11(f)段应改为以下文字： 

11(f)  缔约方按照第 1/CMP.8 号决定第 23 至 26 段从上一承诺期结转的减排单

位(ERU)、核证减排量(CER)单位和/或 AAU。 

8.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在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12 段相应各分段之后应增

加以下分段： 

12(e)之二.  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缔约方根据第三条第 1 款之三和

第 1 款之四注销的 AAU； 

12(e)之三.  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缔约方根据第三条第 7 款之三注

销的 AAU； 

12(g)  缔约方根据第 1/CMP.8 号决定第 26 段从上期盈余储备帐户向其它缔约

方上期盈余储备帐户转移的 AAU； 

12(h)  缔约方根据第 1/CMP.8号决定第 23至 26段从上期盈余储备帐户向留存

帐户转移的 AAU； 

12(i)  缔约方根据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21(e)段自愿注销的任何单位； 

12(j)  注销在额外履行承诺期到期时仍保留的单位以及按照第 13/CMP.1 号决

定附件第 36 段结转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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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k)  缔约方按照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53 段的要求注销的到期的临时核

证减排量(tCER)； 

12(l)  缔约方根据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53 段的要求注销的到期的长期核

证减排量(lCER)； 

12(m)  在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49 段和第 5/CMP.1 号决定附录 D 第 3 段

所述汇清除量出现逆转的情况下，缔约方注销的持有帐户中的 lCER； 

12(n)  在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50 段和第 5/CMP.1 号决定附录 D 第 3 段所

述未就相关项目活动提供核查报告的情况下，缔约方注销的持有帐户中的

lCER； 

12(o)  按照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41 至 43 段的规定，在过期之前为替换

tCER 而注销 AAU、CER、ERU、RMU 和/或 tCER； 

12(p)  按照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47(a)段的规定，在过期之前为替换 lCER

而注销 AAU、CER、ERU 和/或 RMU； 

12(q)  按照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47(b)段的规定，在汇清除量出现逆转的

情况下为替换 lCER 而注销 AAU、CER、ERU、RMU 和/或 lCER； 

12(r)  按照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47(c)段的规定，在没有提供核查报告的

情况下，为替换 lCER 而注销 AAU、CER、ERU、RMU 和/或 lCER。 

 
 

 E. 遵约评估情况的依据 
 

 

9.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在开展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14 段所述评估时应将

第 1/CMP.8 号决定第 25 段一并考虑进来。 

 
 

 F. 结转 
 

 

10.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在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16 段后应加以下各章标

题及段落： 

 
 

    F 之二. 收益分成 
 

 

16之二.  第1/CMP.8号决定第20和21段所述收益分成应依照以下因素计算： 

(a) 对通过项目活动发放的 CER、首次 AAU 国际转让及发放 ERU 作为

收益分成征收的单位数量应按每次交易所发放或转让的单位数量的 2%计算，

取最接近的高值(整数)； 

(b) 对首次 AAU 国际转让作为收益分成征收的单位数量应计入转让的

AAU 总数。对第六条下项目发放的 ERU 作为收益分成征收的单位数量应计入

为有关项目发放的 CER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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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依照第 1/CMP.8号决定第 20至 22段对适应基金进行的转让免除收益

分成； 

(d) 上期盈余储备帐户之间的首次国际转让免除收益分成； 

(e) “首次国际转让”指每个 AAU 个体从原始登记册首次向外转移到另

一缔约方的登记册上，可按序号跟踪。 

 
 
 

 二. 登记册要求 
 
 

 A. 国家登记册 
 

 

11.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在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21(d)段后加以下内容： 

21(d)之二.  每个承诺期用于按照第三条第 1款之三和第 1款之四注销AAU的

一个注销帐户； 

21(d)之三.  第二承诺期用于按照第三条第 7款之三注销AAU的一个注销帐户； 

21(d)之四.  按照第 1/CMP.8 号决定第 23 至 26 段的要求用于持有AAU 的一个

上期盈余储备帐户； 

12.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在第 13/CMP.1 号决定第 21(f)段之后应加以下内容： 

21(g)  用于缔约方按照第13/CMP.1号决定第21(e)段进行自愿注销的一个注销

帐户； 

21(h)  用于按照第13/CMP.1号决定附件第36段的规定注销在额外的履行承诺

期到期时仍保有的单位及结转单位的一个注销帐户； 

21(i)  用于缔约方按照第 5/CMP.1号决定附件第 53段的规定在 tCER到期后进

行注销的一个注销帐户； 

21(j)  用于缔约方按照第 5/CMP.1号决定附件第 53段的规定在 lCER到期后进

行注销的一个注销帐户； 

21(k)  用于缔约方按照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49 段和第 5/CMP.1 号决定附

录 D 第 3 段的规定，在相关项目活动汇清除量发生逆转的情况下，注销其在

持有帐户中持有的 lCER 的一个注销帐户； 

21(l)  用于缔约方按照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50 段和第 5/CMP.1 号决定附

录 D 第 3 段的规定，在未提供相关项目活动核查报告的情况下，注销其在持

有帐户中持有的 lCER 的一个注销帐户； 

21(m)  用于按照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43 段的规定，为在 tCER 到期前予

以替换而注销 AAU、CER、ERU、RMU 和/或 tCER 的一个替换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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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n)  用于按照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47(a)段的规定，为在 lCER 到期前

予以替换而注销 AAU、CER、ERU 和/或 RMU 的一个替换帐户； 

21(o)  用于按照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47(b)段的规定，为在汇清除量发生

逆转的情况下替换 lCER 而注销该项目活动的 AAU、CER、ERU、RMU 和/

或 lCER 的一个替换帐户； 

21(p)  用于按照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47(c)段的规定，为在没有提供核查

报告的情况下替换 lCER 而注销该项目活动的 AAU、CER、ERU、RMU 和/

或 lCER 的一个替换帐户。 

 
 

 B. ERU、AAU 和 RMU 的发放 
 

 

13.  第 13/CMP.1 号决定第 23 段不对第二承诺期适用，在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

第 23 段之后应加以下段落： 

23 之二.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向其国家登记册中

发放与按照第三条第 7 款之二、第 8 款和第 8 款之二确定的并按照以上第 5 段

之二和第 2/CMP.8 号决定第 3 段计算和报告的分配数量等量的 AAU。 

23 之三.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根据第三条第 7 款之三转入注销的单位应在

前一款所述发放 AAU 后立即进行。 

 
 

 C. 转让、获取、注销、留存和结转 
 

 

14.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30、34 和 36 段应替换为以

下第 30、34 和 36 段，并在第 33 段之后加第 33 段之二和第 33 段之三如下： 

30.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可以按照第 3/CMP.1、第 9/CMP.1、第 11/CMP.1

和第 1/CMP.8 号决定，在各登记册之间转让 ERU、CER、AAU 和 RMU, 也可

在登记册内部转让。 

33 之二.  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可根据以上第 12(e)之二段的规定，依照第三

条第 1款之三和第 1款之四注销AAU, 使之不能再用于履行第三条第 1款之二

下的承诺，为此应将这些 AAU 转入其国家登记册中适当的注销账户。法律实

体在得到缔约方授权的情况下也可将 AAU 转入注销账户。 

33 之三.  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根据以上第 12(e)之三段的规定，依照第三

条第 7 款之三注销 AAU, 为此应将这些 AAU 转入其国家登记册中适当的注销

帐户。 

34.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在额外的履行承诺期结束之前，每个附件一所列

缔约方应按照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13 段和第 1/CMP.8 号决定第 25 段留

存在该承诺期有效的 ERU、CER、AAU 和/或 RMU, 用于履行第三条第 1 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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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的承诺，为此应将 ERU、CER、AAU 和/或 RMU 转入国家登记册中该承

诺期的留存账户。 

36.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可按照第 13/CMP.1 号决定

第 15 段和第 1/CMP.8 号决定第 23 至 26 段将其在登记册中所持有的某一承诺

期中尚未注销或留存或未在上一承诺期盈余储备帐户中持有的 ERU、CER 和/

或 AAU 结转到下一个承诺期。依此结转的每个 ERU、CER 和/或 AAU 应保留

原序号并且在下一承诺期有效。缔约方在国家登记册中持有的未依此结转或留

存的该承诺期的 ERU、CER、AAU 和/或 RMU 在额外的履行承诺期结束之后

应按照第 13/CMP.1 号决定第 12(f)段的规定注销。 

 
 

 D. 交易程序 
 

 

15.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将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42 段改为以下文字： 

42.  收到记录后，对第二承诺期，交易日志应进行自动化核对，以确保没有

任何出入： 

(a) 所有交易：原先留存或注销的单位；存在于两个以上登记册中的单位；

原先发现的出入尚未得到解决的单位；不当结转或不当转入上期盈余储备帐户

的单位；发放不当的单位，包括违反第 2/CMP.7 号决定所载限制的单位；参加

交易的法律实体的授权； 

(b) 登记册之间的转让：参加交易的缔约方是否有资格参加联合执行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及《京都议定书》第六、第十二和第十七条所述国际排放交易；

是否侵害出让缔约方的承诺期储备；是否违反第 1/CMP.8 号决定第 26 段对不

同缔约方上期盈余储备帐户之间转让单位规定的限制； 

(c) 如果涉及从第十二条下的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有关的

项目获取 CER：是否违反第 2/CMP.7 号决定所载的限制； 

(d) 如果涉及 CER 的留存：有关缔约方是否有资格按照第 1/CMP.8 号决

定第 14 段的规定，使用 CER 帮助履行第三条第 1 款之二下的承诺。 

 
 

 E. 可公开查阅的信息 
 

 

16.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45(e)段不适用。 

17.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在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47 段相应各分段后分别

增加以下内容： 

47(a)之二.  年初上期盈余储备帐户中 AAU 总量； 

47(h)之二.  按照第三条第 1 款之三和第 1 款之四注销的 AAU 总量； 

47(h)之三.  按照第三条第 7 款之三注销的 AAU 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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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排放量清单和配量的汇编与核算 
 
 

 A. 汇编和核算数据库 
 

 

18.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在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52 段相应分段后增加以

下内容： 

52(c)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按照第三条第 7 款之三的规定，附件一所列缔约

方第二承诺期的分配数量与上一承诺期前三年平均年排放量乘以 8 之间的任

何正差； 

52(d)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第 2/CMP.7 号决定附件的附录中规定的森林管理

参考水平； 

52(e)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因第一承诺期未遵守承诺而按照第 27/CMP.1 号

决定附件第十五节第 5(a)段的规定注销的《京都议定书》单位。 

19.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在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55(e)段后增加以下内容： 

55(f)  按照第 2/CMP.7 号决定第 15 段进行的技术校正； 

55(g)  对于缔约方选定的每年予以核算的活动，按照第 2/CMP.7 号决定计算的

人为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和净清除量以及该日历年相关的核算数量； 

55(h)  对于缔约方选定的在整个承诺期予以核算的活动，按照第 2/CMP.7 号决

定计算的人为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和净清除量以及在承诺期结束时相关的核算

数量； 

55(i)  在第二承诺期，经过按照第 2/CMP.7 号决定第 14 和 15 段对缔约方报告

的森林管理参考水平的技术校正并经根据第 2/CMP.7 号决定进行第八条所述

审查后，对第三条第 4 款所述森林管理活动允许发放的 RMU 总量的任何改动。 

20.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在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58(h)分段后增加以下内容： 

58(h)之二.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根据第三条第 1 款之三和第 1 款之四注销

的 AAU 总量； 

58(h)之三.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根据第三条第 7 款之三注销的 AAU 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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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用于报告《京都议定书》单位1 信息的标准电子格式 
 
 

 一. 一般报告方法说明 
 

 

1.  作出附件 B 第三列所载量化的限制或减少排放承诺的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

应每年通过电子途径向秘书处提交标准电子格式表格。非量化性质的相关信息应分

开提交。除另有注明外，缔约方应提交上一个日历年(基于协调世界时)的信息。此

种年度称为“所报告年度”。(例如，2017 年提交的标准电子格式表格，“所报告年

度”就是 2016 日历年)。 

2.  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而言，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在提交第二承诺

期第一份年度清单报告的同时，提交第二承诺期第一份用于报告《京都议定书》单

位的标准电子格式表格。2
 

3.  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每年提交标准电子格式表格，直到相关承诺期额外的

履行承诺期到期。 

4.  如果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同时进行两个或更多承诺期的交易，则该缔约方应为每

个承诺期分别提交完整的报告。每个报告只应载有在此承诺期中有效的《京都议定

书》单位的信息。3
 

5.  所有数值在标准电子格式表格中应记录为正整数。负值不应列入。 

6.  并非所有单位类型都与每个账户、交易或事件类型相关。表格中的阴影部分意

味着，信息或交易不适用于某一单位类型。 

7.  全部表格都应完整填报，如果上一年未进行某一单位类型的交易，缔约方应在

相应栏内填“无”(NO)，即“未发生”。 

8.  为便于阅读，标准电子格式提及具体的账户和交易类型时，采用描述性的标题。

以下第二节所载各个表格的说明提供了关于这些描述性标题的解释，以及可参考的

《京都议定书》的相关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 

 
1
 配量单位(AAU)、减排单位(ERU)、清除单位(RMU)以及包括临时核证的减排量(tCER)和长期核

证的减排量(lCER)在内的核证的减排量(CER)。 

 2 
依照第 2/CMP.8 号决定，第 5 段。 

 3 
AAU、ERU、RMU、CER (包括 tCER 和 l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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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各个表格的说明 
 
 

 A. 表 1  所报告年度开始时每个账户类型的《京都议定书》单位总量 
 

 

9.  在表 1 中，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按账户类型和单位类型，报告截至所报告

年度 1 月 1 日国家登记册中载列的《京都议定书》单位总量。 

10.  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按单位类型填报以下各个账户类型中持有的《京都议

定书》单位总量： 

(a) “缔约方持有量账户”(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21 (a)段)； 

(b) “实体持有量账户”(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21(b)段)； 

(c) “留存账户”(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21(f)段)； 

(d) “上期盈余储备账户”(第 1/CMP.8 号决定第 23 段)； 

(e) “第三条第 3 款/第三条第 4 款净排放源注销账户”，用于注销因《京都议

定书》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下的活动排放而需注销的《京都议定书》单位(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21(c)段和第 2/CMP.7 号决定)； 

(f) “不遵约注销账户”，用于在遵约委员会认定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未遵守其

在第三条第 1 款下的承诺后，注销《京都议定书》单位(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12(e)段和第 21(d)段)； 

(g) “自愿注销账户”，用于自愿注销(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21(e)段)； 

(h) “结转后剩余单位注销账户”，用于注销额外的履行承诺期结束及完成可

能的结转后剩余的单位(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36 段)； 

(i) “第三条第 1 款之三和之四力度提高注销账户，用于根据第 1/CMP.8 号决

定第 8 段进行的注销； 

(j) “第三条第 7款之三注销账户”，用于根据第三条第7款之三进行的注销； 

(k) “过期 tCER 注销账户”，用于注销过期的临时核证的减排量(tCER) (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53 段)； 

(l) “过期 lCER 注销账户”，用于注销过期的长期核证的减排量(lCER) (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53 段)； 

(m) “储存逆转情况下的 lCER 注销账户”，用于在有关项目活动汇清除量出

现逆转时注销持有量账户中持有的 lCER(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49 段和第

5/CMP.1 号决定附录 D 第 3 段)； 

(n) “未提交核证报告情况下的 lCER 注销账户”，用于在未提供有关项目活

动的核证报告时注销持有量账户中持有的 lCER (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50 段和

第 5/CMP.1 号决定附录 D 第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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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此外，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按单位类型，报告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中下

列段落具体规定的每种替换账户中持有的《京都议定书》单位总量： 

(a) “tCER 过期失效替换账户”，用于注销配量单位(AAU)、核证的减排量

(CER)、减排单位(ERU)、清除单位(RMU)和/或 tCER, 目的是在过期之前替换 tCER 

(第 43 段)； 

(b) “lCER 过期失效替换账户”，用于注销 AAU、CER、ERU 和/或 RMU, 目

的是在过期之前替换 lCER (第 47(a)段)； 

(c) “储存逆转情况下的 lCER 替换账户”，用于注销同一个项目活动的 AAU、

CER、ERU、RMU 和/或 lCER, 目的是在汇清除量出现逆转的情况下替换 lCER(第

47(b)段)； 

(d) “未提交核证报告情况下的 lCER 替换账户”，用于注销同一个项目活动

的 AAU、CER、ERU、RMU 和/或 lCER, 目的是在未提交核证报告时替换 lCER (第

47(c)段)。 

 
 

 B. 表 2(a)  年度内部交易 
 

 

12.  在表 2(a)中，附件一缔约方应报告从所报告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发

生的包括纠正型交易在内的内部交易(不涉及另一个登记册)所涉《京都议定书》单

位总量的信息，如以下所述。 

13.  在“第六条发放和转换”部分，附件一缔约方应依照第 9/CMP.1 号决定附件

的下列段落，报告与《京都议定书》下的联合执行项目相关的信息： 

(a) 关于“缔约方核查的项目”(也称为“第一轨道”项目)，附件一缔约方应

报告有关项目的信息，这些项目的所在缔约方已依照第 9/CMP.1 号决定附件第 23

段对减少排放量或增加清除量进行过核查： 

(一) 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在“增量”栏内填报依照第 13/CMP.1 号决

定附件第 29 段发放的 ERU 的总量； 

(二) 缔约方应在“减量”栏内填报转换的 AAU 的相应数量，或者，对于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项目，应填报依照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

第 29 段转换的 RMU 的相应数量； 

(b) 关于“独立核查的项目”(也称为“第二轨道”项目)，附件一缔约方应报

告有关项目的信息，这些项目已依照第 9/CMP.1 号决定附件第 30 至 45 段通过第六

条监督委员会的程序对排放量减少或清除量增加进行过核查： 

(一) 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在“增量”栏内填报依照第 13/CMP.1 号决

定附件第 29 段发放的 ERU 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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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缔约方应在“减量”栏内填报转换的 AAU 的相应数量，或者，对于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应报告依照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29 段转换的 RMU 的相应数量。 

14.  在“第三条第 3 款和第三条第 4 款发放或注销”部分，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

应依照第 16/CMP.1 号决定附件和第 2/CMP.7 号决定，并按照根据第 13/CMP.1 号决

定附件第 8段(c)和(d)分段和第 2/CMP.7号决定附件第 7段和第 8段对活动的选择，

报告为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之下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发放的

RMU 数量或注销的单位： 

(a) 对于产生净清除量的活动，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在“增量”栏内填报

依照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25 段和第 2/CMP.7 号决定发放的 RMU 总量； 

(b) 对于产生净排放量的活动，每个缔约方应在“减量”栏内填报依照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32 段和第 2/CMP.7 号决定注销的 AAU、ERU、RMU 和/

或 CER 总量。 

15.  在“第十二条造林和再造林”部分，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报告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以下段落具体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下造林和再造林项目活动的有关信

息：4
 

(a) “替换过期的 tCER”――转入 tCER 替换账户的 AAU、CER、ERU、RMU

和/或 tCER 总量(第 44 段)； 

(b) “替换过期的 lCER”――转入过期 lCER 替换账户的 AAU、CER、ERU、

RMU 和/或 RMU 总量(第 47(a)段)； 

(c) “因储存逆转替换”――转入储存逆转情况下 lCER 替换账户的 AAU、CER、

ERU、RMU 和/或 lCER 总量(第 47(b)段)； 

(d) “因储存逆转注销”――发生储存逆转后注销的 lCER 总量(第 49 段和附录

D 第 3 段)； 

(e) “因未提交核证报告替换”――转入未提交核证报告情况下 lCER 替换账

户的 AAU、CER、ERU、RMU 和/或 lCER 总量(第 50 段和附录 D 第 3 段)； 

(f) “因未提交核证报告注销”――在未提交核证报告后注销的 lCER 总量(第

47(c)段)。 

16.  在“其他注销”部分，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按类型报告出于下列原因注销

的《京都议定书》单位总量：5
 

(a) “自愿注销”，用于自愿注销(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21(e)段)； 

__________________ 

 
4
 与造林和再造林项目活动相关的补充信息在表 3 中报告。 

 
5
 认定不遵约之后的注销，在表 5(a)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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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三条第 1 款之三和之四下因力度提高的注销”，用于根据第 1/CMP.8 号

决定第 8 段注销；6 

17.  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将每栏内《京都议定书》单位相加，并填入“小计”

栏。 

18.  在“留存”部分，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报告下列信息： 

(a) 在“留存”栏内，按类型填入由国家持有量账户转入留存账户的《京都议

定书》单位总量。这些数值不应列入表 2 (a)主体部分； 

(b) 在“PPSR 留存”栏内，填入由上期盈余储备(PPSR)账户转入留存账户的

AAU 总量。这些数值不应列入表 2(a)主体部分； 

(c) 在“总计”栏内，填入转入留存账户的单位总量。 

 
 

 C. 表 2(b)  年度外部交易总量 
 

 

19.  在表 2(b)中，附件一缔约方应填报所报告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发生的包

括纠正型交易在内的外部交易(涉及另一登记册的交易)所涉《京都议定书》单位的

总量。 

20.  在“转让和获取总量”栏内，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为上一年度转让、获取

或过转《京都议定书》单位所涉的每个登记册(缔约方登记册或清洁发展机制登记

册)单列一行： 

(a) 在“增量”栏内，每个缔约方应按类型填报从一个登记册获取的所有《京

都议定书》单位的数量，包括从适应基金账户转让或从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册过转的

单位； 

(b) 在同一行的“减量”栏内，每个缔约方应按类型填报转入此登记册的《京

都议定书》单位总量，包括根据第 1/CMP.8 号决定第 21 段转为收益分成的单位、

因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发放过量而注销的单位7 和“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CCS)

项目活动出现储存逆转8 或未提交核证报告9 后注销的单位。 

21.  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将每栏内《京都议定书》单位相加，并填入“小计”

栏。 

  

__________________ 

 
6
 依照第 1/CMP.8 号决定第 8 段为提高力度进行的注销，也在表 5(a)中报告。 

 
7
 第 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52 段。 

 
8
 第 10/CMP.7 号决定附件第 24 段(b)分段。 

 
9
 第 10/CMP.7 决定附件第 27 段。 



FCCC/SBSTA/2015/L.27/Add.1  

 

GE.15-21454 (C) 18/23 

 

 
 

 D. 表 2(c)  上期盈余储备账户之间的年度交易 
 

 

22.  在“PPSR 账户之间的转让和获取”栏内，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为上一年

度曾接受其 PPSR 账户转让的 AAU、或曾获取过 PPSR 账户中的 AAU 的每个登记

册单列一行： 

(a) 获取的 AAU 数量应在“增量”栏内填报。此数量也应在表 2(b)“转让和

获取总量”栏内填报。 

(b) 转让的 AAU 数量应在“减量”栏内填报。此数量也应在表 2(b)“转让和

获取总量”栏内填报。 

23.  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将每栏内《京都议定书》单位相加，并填入“小计”

栏。 

 
 

 E. 表 2(d)  根据第 1/CMP.8 号决定第 21 段进行的收益分成交易―― 

适应基金 
 

 

24.  “首次国际转让”是指每个 AAU 由初始登记册转入另一缔约方登记册的首次

外部转让，可按序号跟踪。 

25.  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按照以下方式，填报依照第 1/CMP.8 决定第 21 段适

用于征收收益分成的转让和发放的单位数量，以及向适应基金捐赠的相关单位数量： 

(a) 在“AAU 首次国际转让”一行中的“转让或转化数量”栏内，每个缔约

方应填报按序号跟踪的首次自本国登记册转入另一登记册的 AAU 总量。在“AAU

首次国际转让”一行中的“作为收益分成(SoP)捐赠适应基金的数量”栏内，每个

缔约方应填报向适应基金捐赠的 AAU 总量。这些转让也应计入表 2(b)的“转让和

获取”一栏； 

(b) 在“缔约方核查的项目发放的 ERU”一行中的“转让或转化数量”栏内，

每个缔约方应报告有关项目的 ERU 总量，这些项目的所在缔约方已依照第 9/CMP.1

号决定附件第 23 段对排放量减少和清除量增加进行过核查。在“缔约方核查的项

目发放的 ERU”一行中的“作为 SoP 捐赠适应基金的数量”栏内，每个缔约方应

报告有关项目发放并捐赠给适应基金的 ERU 总量，这些项目的所在缔约方已依照

第 9/CMP.1 号决定附件第 23 段对排放量减少和清除量增加进行过核查。这些转让

也应计入表 2(b)的“转让和获取”一栏； 

(c) 在“独立核查的 ERU 发放”一行中的“转让或转化数量”栏内，每个缔

约方应报告经第六条监督委员会独立核查的 ERU 总量。在“独立核查的 ERU 发放”

一行中的“作为 SoP 捐赠适应基金的数量”栏内，每个缔约方应报告经第六条监督

委员会独立核查并捐赠给适应基金的 ERU 发放总量。这些转让也应计入表 2(b)的

“转让和获取”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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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表 2(e)  年度交易总量 
 

 

26.  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将表 2(a)和表 2(b)的小计相加，并将相应数字填入表

2(e)“总计”栏。 

 
 

 G. 表 3  年度过期、注销和替换 
 

 

27.  在表 3 中，附件一缔约方应依照清洁发展机制下的造林和再造林项目活动的模

式和程序(第 5/CMP.1 号决定)，以及将捕获和在地质构造中储存二氧化碳作为清洁

发展机制项目活动的模式和程序(第 10/CMP.7 号决定)，报告来自捕获和储存项目活

动的 tCER、lCER 和 CER 过期、注销和替换的信息。附件一缔约方应列入所报告

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间发生的包括纠正型交易在内的所有交易。 

28.  在“临时核证的减排量”部分，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报告下列信息： 

(a) “留存和替换账户中的过期单位”：上一承诺期留存账户和 tCER 替换账

户中在所报告年度内过期的 tCER 数量和用于替换的单位数量。这些 tCER 对于上

一个承诺期有效，并且将在本承诺期最后一年过期； 

(b) “持有量账户中的过期单位”：上一承诺期所有缔约方和实体持有量账户

中在所报告年度内过期的 tCER 数量和因此注销的单位数量。 

29.  在“长期核证的减排量”部分，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报告下列信息： 

(a) “留存和替换账户中的过期单位”：上一个承诺期留存账户和 lCER 替换

账户中在所报告年度内过期的 lCER 数量和用于替换的单位数量。这些 lCER 对于

上一个承诺期有效； 

(b) “持有量账户中的过期单位”：在所有缔约方和实体持有量账户中过期的

lCER 数量和因此注销的单位数量。这些 lCER 对于上一个承诺期有效； 

(c) “受储存逆转影响的单位”：如果缔约方从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CDM

执理会)收到关于项目活动清除量发生逆转的通知，缔约方根据通知需替换的 lCER

数量和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因这些通知用于替换或注销的单位数量； 

(d) “受未提交核证报告影响的单位”：如果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从清洁发展机

制执行理事会收到关于未提交核证报告的通知，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根据通知需替换

的 lCER 数量和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因这些通知用于替换或注销的单位数量。 

30.  在“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 CER”部分，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报告下列信

息： 

(a) “受储存净逆转影响的单位”：如果缔约方从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收

到关于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项目活动发生储存净逆转的通知，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根

据通知需注销的单位数量和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因这些通知用于注销的单位数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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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满足此项要求的单位转入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册，因此不在表 2(a)中填报。用于满

足此项要求的单位还应在表 2(b)中填报。 

(b) “受未提交核证报告影响的单位”，如果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从清洁发展机

制执行理事会收到关于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项目活动未提交核证报告的通知，附件

一所列缔约方根据通知的要求需替换的单位数量和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因这些通知

用于注销的单位数量。用于满足此项要求的单位转入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册，因此不

在表 2(a)中填报。用于满足此项要求的单位还应在表 2(b)中填报。 

31.  附件一缔约方应将每栏《京都议定书》单位的数量相加，并将相应数目填入“总

计”栏。 

 
 

 H. 表 4  所报告年度截止时每个账户类型的《京都议定书》单位总量 
 

 

32.  在表 4 中，附件一缔约方应按单位类型列入截至所报告年度 12 月 31 日国家登

记册中每个账户类型的《京都议定书》单位总量。 

33.  表 4 沿用表 1 的结构。 

 
 

 I. 表 5(a)  增量和减量信息概要 
 

 

34.  在表 5(a)中，附件一缔约方应依照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和本决定，报告所

报告年度和以往报告年度的累计信息，以便在汇编和核算数据库中记录本承诺期的

信息。 

35.  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报告下列信息： 

(a) “发放的配量单位”、“增量”：依据第三条第 7 款之二、第 8 款和第 8 款

之二规定的配量所发放的 AAU 总量； 

(b) “第三条第 7 款之三，注销”、“减量”：依照第三条第 7 款之三注销的 AAU

总量； 

(c) “提高力度后注销”：依照第 1/CMP.8 号决定第 8 段注销的 AAU 总量； 

(d) “结转后注销的剩余单位”：额外的履行承诺期到期并经可能的结转后注

销的单位总量，按单位类型分列(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36 段)； 

(e) “不遵约注销”：适用情况下，由于遵约委员会认定缔约方在上一承诺期

没有履行第三条第 1 款之下的承诺，缔约方依照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37 段注

销的上一承诺期的《京都议定书》单位的数量，按类型分列；10
 

(f) “结转”：在“增量”栏内，适用情况下，从上一承诺期结转的 ERU 和/

或 CER 总量；在“减量”栏内，结转至下一承诺期的 ERU 和/或 CER 总量； 

__________________ 

 
10

 此信息要待额外的履行承诺期结束后，完成对上一个承诺期的遵约评估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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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结转至 PPSR”：在“增量”栏内，适用情况下，从上一承诺期结转至

PPSR 账户的 AAU 总量；在“减量”栏内，从 PPSR 账户结转至下一承诺期的 AAU

总量。 

 
 

 J. 表 5(b)  年度交易信息概要 
 

 

36.  在表 5(b)中，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提供所报告年度和本承诺期以往报告年

度的交易信息概要： 

(a) 对于所报告年度，每个缔约方应按类型报告表 2(e)中的《京都议定书》单

位总量； 

(b) 对于所报告年度之前的所有年度，缔约方应报告在以往的标准电子格式表

5(b)中填报的《京都议定书》单位总量； 

(c) 在“总计”栏中，每个缔约方应报告到当时为止全部交易的总量。 

 
 

 K. 表 5(c)  上期盈余储备账户之间的年度交易信息概要 
 

 

37.  在表 5(c)中，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提供所报告年度和本承诺期以往所有报

告年度 PPSR 账户之间的年度交易信息概要： 

(a) 对于所报告年度，每个缔约方应报告表 2(c)中的 AAU 总量； 

(b) 对于所报告年度之前的所有年度，缔约方应报告在以往的标准电子格式表

5(c)中填报的 AAU 总量； 

(c) 在“总计”栏中，每个缔约方应报告到当时为止全部交易的总量。 

 
 

 L. 表 5(d)  过期、注销和替换信息概要 
 

 

38.  在表 5(d)中，附件一缔约方应提供本承诺期每一报告年度与 tCER、lCER 及

CCS 项目活动 CER 的替换和注销有关的信息概要。 

39.  对于所报告年度，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 

(a) 在“要求替换或注销”栏内，填报当年过期、因储存逆转或不提交核证报

告而需替换或注销的 tCER、lCER 或 CCS 项目活动 CER 总量； 

(b) 在“替换”栏内，按类型填报为替换 tCER 或 lCER 而注销的《京都议定

书》单位总量。这些数量应与表 3“总计”栏内填报的一致； 

(c) 在“注销”栏内，按类型填报为替换 tCER、lCER, 或为应对碳的捕获和

储存项目活动出现储存逆转或未提交核证报告的情况而注销的《京都议定书》单位

总量。这些数量应与表 3“总计”栏内填报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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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对于所报告年度之前的所有年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重复填报上一份标准电

子格式表格中“要求替换或注销”和“替换”及“注销”栏内的信息。 

41.  在“总计”栏内，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填报每栏的总数。在承诺期结束时，

tCER、lCER 和 CCS 项目活动 CER 的总量，应与“替换”和“注销”栏内《京都

议定书》单位的总量一致。 

 
 

 M. 表 5(e)  留存信息概要 
 

 

42.  在表 5(e)中，附件一缔约方应提供关于留存的信息概要，以便在额外的履行承

诺期结束时进行遵约评估。 

43.  对于所报告年度，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在“留存”栏内按类型报告该年度

为证明履行《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1 款下的承诺而留存的《京都议定书》单位总

量。这些数量应与表 2 (a)“留存”“总计”栏内填报的一致。 

44.  对于所报告年度之前的所有年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重复填报上一份标准电

子格式表格中的信息。 

45.  在“总计”栏内，每个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填报每栏的总数。 

 
 

 N. 表 6 备注：所报告年度进行的纠正型交易 
 

 

46.  在表 6(a)至 6(c)中，附件一缔约方应报告所报告年度进行的与以往报告年度相

关的任何纠正型交易，包括按照第 27/CMP.1 号决定附件第五章第 5(b)段，为反映

遵约委员会对汇编和核算数据库所作更正而进行的交易。应注意，此处报告的《京

都议定书》单位数量包括在表 2 和表 3 所报告的年度交易之内，在表 6(a)至 6(c)内

是作为备注加以报告，以保证透明。缔约方应按《京都议定书》第七条之下的报告

指南 E 节第 8 段的要求，附文说明这些交易。 

 
 

 I. 标准电子格式表格 
 

 

47.  本文件不包括标准电子格式表格，这些表格可从气候变化公约网站下载。11
 

  

__________________ 

 
11

 <http://unfccc.int/national_reports/accounting_reporting_and_review_under_the_kyoto_protocol/items/ 

796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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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京都议定书》第七条所要求的信息的编制指南 
 

 

1.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不应适用第 1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11 段，缔约方应根

据附件二所载的标准电子格式和报告方法说明，报告《京都议定书》单位。 

2.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应将第 1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18 段改为以下文字： 

18.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附件一所列每个缔约方应报告根据第 18/CP.7 号决

定附件、第 11/CMP.1 号决定和第 1/CMP.8 号决定第 18 段对承诺期储备量的计

算； 

3.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应将第 1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19 段改为以下文字： 

19.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附件一所列每个缔约方应按照专家审评组的请求

开放国家登记册中关于第 13/CMP.1号决定附件第 21(b)段所指持有量账户的信

息和前一个日历年中其他类型的账户和交易的有关信息，这些信息证实根据以

上第 1 段和第 1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12 段报告的补充信息。 

4.  为第二承诺期的目的，应将下段加在第 15/CMP.1 号决定附件第 24 段之后： 

24 之二.  未作出第二承诺期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承诺的附件一所列缔约方

应继续提供信息，说明它们如何在《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14 款之下努力执

行《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1 款所指承诺，说明此种努力如何尽量减少对发展

中国家缔约方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特别是《公约》第四条第 8 款和第 9

款所指国家。 

 


